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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宋文豪 黄祖辉 叶春辉

摘要：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

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

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

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

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

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

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

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

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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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①
。

在新发展阶段，加快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转型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事实上，农民生计问

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拓宽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空间，以确保农

民生活品质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然而，传统农村金融服

务模式由于存在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和覆盖范围有限等缺点（黄益平等，2018），一直难以满足

①
资料来源：《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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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实际需求，严重制约了农村家庭生计改善。数字金融的兴起改变了触达用户的成本和效率，减

少了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使金融服务得以覆盖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从而打破了传统金融的

地域和身份歧视，为农民提供了充足的资本要素。因此，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

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形成和演变。

随着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活动的关系逐渐受到

学术界关注。按照受关注的生计活动类型，可以将已有文献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数字金融与农业生

产活动关系的研究。有研究指出，数字金融发展会促使农村家庭减少农业生产，因为数字金融对非农

经营活动效率的影响大于对农业生产活动效率的影响，扩大了两种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差距（Liu et al.，

2021）。第二类是数字金融与外出务工活动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就

业岗位，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陈东平等，2022）。第三类是数字金融与非农创业活动关

系的研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非农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在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的家庭中更为明显（何婧和李庆海，2019）。此外，王晶（2021）的研究是

为数不多直接讨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文献，该文基于 2015年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会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同时显著提升其生计多样化

水平。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仅从生计

资本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作用机制，对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探讨不足。

数字金融使用还可以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琚琼，2023），提升其社会信任水平（周云波和黄祺雨，

2023），而这些因素与生计策略选择密切相关（Anadozie et al.，2021）。因此，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

村家庭生计策略的间接作用路径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以各项生计活动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分类标准，但家庭收入具有随机性而且易受外部事件

影响，难以反映家庭在某项生计活动上的投入。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截面数据，采用 Probit模型

进行分析。该做法存在一定缺陷：一是使用截面数据回归无法控制家庭层面的不可观测特征，这些特

征可能与模型解释变量相关，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二是农村家庭会随时间推移调整其生计策略，因此

截面数据分析也无法反映生计策略的动态变化，难以识别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生计策略的动态影响。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简称CRHPS）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下问题：数字金融

使用能否改变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如果能，如何改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拟构建一

个理论分析框架，从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三个方面剖析数字金

融使用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尝试弥补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理论研究的不足，

有助于政府部门针对性地制定数字金融推广政策。第二，本文以家庭各项收入占比和家庭成员的职业

分布比例作为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分类基础，采用多指标结合的方式将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分为务农主

导型、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三种类型，克服仅以收入结构作为生计策略分类标准的局限性。第三，

本文利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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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可以控制家庭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还可以消除自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问题，得到的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金融使用主要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三个方面影响

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

1.数字金融使用可以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家庭生计资本是形成生计策略的

基础，拥有更多生计资本的家庭可以更灵活地选择生计策略（Ellis，2000）。然而，长期以来，农村

地区一直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资本匮乏严重阻碍了农村家庭参与非农经营活动（董艳等，

2020）。数字金融使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家庭的金融资本状况（Agnello et al.，2012）。具体而言，

数字金融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结合起来，通过采集和分析农户的交易信息为其精准画像，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传统金融服务的信贷歧视。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农村家庭可以利用数字金融

更便捷地获取信贷资金（王小华等，2022）。另外，数字金融向农村家庭提供种类丰富、门槛较低的

金融理财产品，农村家庭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随时随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吴雨等，2021），增加了

投资便利性，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存量增长。金融资本提升会直接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

策略以获取可持续收入。首先，金融资本可以为家庭创业提供启动资金，有利于创业活动顺利开展。

其次，金融资本可以为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消费条件和基础，有助于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最后，

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资本转换理论认为，金融资本提升可以促进农村家庭生计资本多元化转换，从而

增加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灵活性（Bebbington，1999）。具体而言，金融资本不仅可以用于社交活动以

增加家庭社会资本，还可以用于教育投资以提升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会进一步促

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李聪等，2013）。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2.数字金融使用可以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信息获取成本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具有时效性、规模性的经济信息，进而影响其生计策略的选择。数字金

融的支付、借贷和理财功能均能够发挥信息传递的作用（何婧和李庆海，2019）。当农村家庭使用数

字金融时，应用程序会根据用户填写的信息、页面停留时长、访问次数等判断用户偏好（丁晓蔚，2021），

并通过个性化推荐功能，有针对性地向其推送符合需求的经济信息，提高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取效率。

同时，农村家庭在利用数字金融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产生频繁的网络信息互动，通过在线交易和交

流提升社会互动水平（吴雨等，2021），而社会互动是家庭获取经济信息的重要途径（HirshleiFer and

Teoh，2003）。实际上，与农业生产决策相比，创业和务工决策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农户的信息获取能

力（吴本健等，2014）。即便缺乏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村家庭仍可以依据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传统知识

做出农业生产决策（Huang and Rozelle，2010）。然而，只有了解市场需求、行业趋势和政策法规等

信息，农村家庭才能做出正确的创业决策（Shane and Stuart，2002）。同样，农村家庭需要了解薪资

待遇、工作地点、工作强度等信息，才能做出合理的就业规划。因此，本文认为，数字金融使用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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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对农村家庭创业就业具有更大的帮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

H2：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3.数字金融使用可以增强社会信任程度。社会信任是指个体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

度（Putnam，1995）。社会信任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数字金融广泛使用可以改善

社会信任环境，提高家庭的社会信任程度（张海洋和韩晓，2021）。首先，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交

易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增强农村家庭的社会信任程度（姜睿，2020）。数字金融能自动记录交易信息

并生成交易凭证，使农村家庭更易跟踪金融交易，从而减少交易纠纷，降低欺诈风险。其次，数字金

融业务的安全性比传统金融更强。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家庭的资金和信息得到有

效保护。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可以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和足够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提高其对金融机

构的信任感。最后，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支持农民互助组织或村庄共同基金增进农村家庭间合作，这

些合作关系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的社会信任程度（赵昶和董翀，2019）。户主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

家庭开办私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概率越大（周广肃等，2015）。在高信任环境中，个体之间更易

达成合作契约，形成创业团队（杨金龙，2018）。社会信任还能增强外出务工人员的权利平等感和主

观幸福感，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促进作用（高虹和陆铭，2010）。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

H3：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三、数据来源、实证策略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CRHPS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简称

CFD）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①
。CRHPS包含了 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的五轮追踪样

本，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29个省（区、市），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Qian，2020）。CRHPS数据内

容十分全面，涵盖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层级的信息。为了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

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清洗与合并：首先，由于CRHPS从 2015年开始全面调查农村家庭数字金融使

用情况，本文选取了 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的三期数据；其次，本文剔除城镇样本，仅保留农村

样本；再次，本文筛选出参与过三期调查的受访户，删除变量信息缺失样本；最后，对所有连续型变

量进行了 1%和 99%分位点的缩尾处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集，

涵盖 5492个农村家庭的 16476个观测值，样本分布在全国 28个省（区、市）的 220个区县（区）
②
。

（二）实证策略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采用渐进倍差模型识别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该模型

的基本思想是：先将农户家庭按照是否使用数字金融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使用数字金融的家

①CFD与CHFS前五轮的调查样本完全一致，但部分农村家庭变量为浙江大学独占型变量，二者可以合并为CRHPS。
②
由于CRHPS数据缺少2015年上海市农村家庭，在本文数据清洗过程中，上海市数据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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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属于实验组，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属于对照组；再分别计算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使用数字金融前后

生计策略的变化；最后测算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净影响。在现实中，每个家庭开始使

用数字金融的时间通常存在先后差异，是一个渐进使用的过程。因此，本文采用兼顾渐进性变化特征

的渐进倍差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既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非时变家庭特征，又能消除经济发展等随时

间变化因素的干扰，得到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0 1it it it i t itLivelihood DF X           （1）

（1）式中： itLivelihood 代表第i个农村家庭在第t期选择的生计策略类型。 itDF 表示数字金融

使用，其具体定义为， it i tDF Treat Post  。其中， iTreat 为农村家庭i是否使用数字金融的虚拟

变量，若使用则 iTreat =1，进入实验组；反之 iTreat =0，进入对照组。 tPost 为时间虚拟变量，若时

间是在使用之前赋值为 0，在使用当年及之后则赋值为 1。 itX 是包括家庭生计资本和村庄特征在内的

一系列控制变量。 i 表示家庭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家庭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t 表示

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宏观经济环境等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家庭变化的影响因素。 it 是随机扰动项。

系数 0 为截距项，系数 1 是本文关注的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处理效应， 是控

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2.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处理。尽管渐进倍差模型可以消除部分内生性，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验组

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例如，数字金融更容易被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接受，相应地，拥有更高

人力资本的家庭更可能使用数字金融。为了消除样本自选择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Heckman

et al.（1997）提出的 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自选择偏差取决于

家庭的可观测特征，则可以寻找那些与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具有相似特征但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作

为“反事实”对照组，再借助渐进倍差模型获取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生计策略的净影响。本文中，使

用 PSM-DID方法的步骤如下：首先，根据一组家庭的特征变量以及家庭是否使用过数字金融的结果，

利用Logit模型计算出每个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条件概率  ip Z ，即倾向得分值；其次，根据倾向得

分值为每一个实验组家庭匹配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家庭，一般而言，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协变量之间不

存在系统性差异；最后，基于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采用渐进倍差模型估计出数字金融使用

对家庭生计策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Logit模型和渐进倍差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0 1 1( 1| ) ( )i i i k kP T Z F z zreat        （2）

0 1it it it i t itLivelihood DF X           （3）

（2）式中： iZ 为协变量，不仅包括前文的控制变量，还包含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和是否拥有智

能手机等可能影响农村家庭数字金融使用的变量。为了保证匹配质量，本文尽可能地将影响处理变量

iTreat 和结果变量 itLivelihood 的相关变量纳入Logit模型。（3）式中： i 是家庭固定效应， t 是

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符号含义与（1）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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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向因果问题的处理。本文模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在数字

金融使用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同时，农村家庭选择某种生计策略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其是否使

用数字金融。例如，采取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与外界的经济互动更加频繁，可能更需要通过数

字金融获取便捷的支付、收款、借贷等金融服务。为了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 2SLS回归。借鉴已有文献的工具变量构造思路（王小华等，2022），本文选取每年居

住在本县同等收入阶层
①
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数字金融具有同

伴效应和示范效应，家庭会根据参考群体是否使用数字金融判断自身是否需要使用数字金融，因此，

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情况与所在县域同等收入阶层其他居民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相

关性；另一方面，县域层面同等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几乎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影

响生计策略，满足外生性原则。因此，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应用 2SLS的方程设定如下：

0 1it it it i t itDF ADF X            （4）

0 1 itit it i t itLivelihood DF X


           （5）

（4）式中： itADF 表示工具变量， i 是家庭固定效应， t 是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项，

0 为截距项， 1 和 分别是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他符号含义与（1）式一致。（5）

式中： itDF


是通过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 itDF 的估计值， i 是家庭固定效应， t 是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余符号含义与（1）式保持一致。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Walelign et al.，2017），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构成和成员的职业

分布，将 5492个农村家庭在 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的数据作为整体，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

样本家庭的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本文选取农村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非农自营收入、财

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家中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务工活动和非农自营活动

的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作为聚类分析的投入指标。本文将K-均值聚类分析的类别设置为 3类，每

类家庭的生计特征如表 1所示。通过对比各项投入指标在 3个类别中的均值可以发现，农业经营收入

占比、转移性收入占比和务农人数占比在第 1类家庭中的均值最大；工资性收入占比和务工人数占比

在第 2类家庭中的均值最大；非农自营收入占比和非农自营人数占比在第 3类家庭中的均值最大。因

此，本文将第 1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定义为“务农主导型”，该类型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

家庭总收入比重高达 93.93%，务农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最大，均值为 54.59%；将第 2类家庭的

生计策略定义为“务工主导型”，该类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最高，均值为 78.41%，

家中务工人数占比最大，均值为 40.92%；将第 3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定义为“创业主导型”，该类家庭

非农自营收入占比最高，均值为 55.41%，非农自营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最大，均值为 48.29%。

①
本文将每年的样本按县域和家庭总收入进行分组，根据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位数设置了 4个分组，分别为 0～8450元、

8451～24349元、24350～55560元和5556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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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项投入指标在不同类型生计策略家庭中的均值

指标 第1类：务农主导型 第2类：务工主导型 第3类：创业主导型 总样本均值

农业经营收入占比（%） 46.53 10.92 12.77 30.08

工资性收入占比（%） 2.55 78.41 17.96 34.33

非农自营收入占比（%） 0.11 0.44 55.41 3.45

财产性收入占比（%） 3.42 1.10 2.29 2.41

转移性收入占比（%） 47.40 9.12 11.58 29.73

务农人数占比（%） 54.59 35.35 35.53 45.65

务工人数占比（%） 4.17 40.92 12.07 19.59

非农自营人数占比（%） 0.62 1.23 48.29 3.63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使用 itDF ， it i tDF Treat Post  。本文首先通

过受访者对问题“您家主要使用过哪些形式的银行服务（可多选）
①
？”的回答识别使用数字金融的

家庭，如果受访者选择“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则认为该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考虑到数字支付、

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 3类服务使用频率最高，本文借鉴何婧和李庆海（2019）的做法，利用CRHPS

问卷中关于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的信息进一步识别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情况。具体问

题为：您和您家人在购物时（包括网购），是否使用过数字支付（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付宝、

微信支付和Apple pay等）；您家是否因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购买住房等原因使用过数字借贷（例

如在网络借贷平台上借款等）；您家是否使用过数字理财（例如余额宝、微信零钱通、京东小金库和

百度百赚等互联网理财产品）。如果受访家庭使用过三者中任何一种，则本文认为其使用了数字金融。

3.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生计

资本和村庄特征控制变量。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

会资本和自然资本 5种类型。参考相关研究（王君涵等，2020；王晶，2021），本文各类资本度量方

式如下：人力资本反映家庭成员拥有的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和健康水平，使用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

员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占比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衡量
②
。物质资本是家庭为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公共

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资料，用家庭房屋价值、车辆价值和农机价值衡量。金融资本指家庭流动资金、

储备资金和获取外部融资的能力，以家庭金融资产总值和是否获得借贷来衡量
③
。社会资本指家庭所

处社会地位为其带来的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资源，选取人情往来支出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作为衡量

①
选项包括：银行或信用社网点柜台、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村村通”惠农金融服务点、手机银行、自助银行和其他。

②
家庭成员文化程度选项包括：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或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本

文将其依次换算为 0年、6年、9年、12年、13年、15年、16年、19年和 22年受教育年限（尹鸿飞等，2021）。家庭

成员健康状况选项包括：非常好、好、一般、不好和非常不好。本文将身体状况非常好、好或一般定义为身体健康。

③
家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社保账户余额、股票、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

金、其他金融资产和借出款。问卷中询问了家庭的借贷信息，本文将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或购买住房、商铺、汽车等“有

尚未还清的银行贷款或信用社贷款”和“有尚未还清的民间借款”的家庭定义为“获得借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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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①
。自然资本包括土地、林地等可直接利用的资源资本，用人均承包土地面积衡量

②
。村庄特征也

会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选用村庄银行营业网点和村庄到市场距离反映村庄特征
③
。

4.协变量。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还选取了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和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3个变

量作为 PSM模型的协变量。各变量度量方式如下：金融素养用受访者正确回答调查问卷中关于利率

计算和通货膨胀理解相关问题的个数来度量；风险态度通过受访者对问题“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

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的回答来度量。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根据受访者对问题“请问您目

前使用的手机是哪一种？”的回答度量。

（四）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在 5492户农村家庭样本中，有 2326户农村家庭使用

数字金融，占比为 42.35%。从 2015年、2017年、2019年开始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分别为 493户、698

户、1135户。实验组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比例比对照组家庭低 29.8个百分点，但实验组家

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比例分别比对照组家庭高 21.3个和 8.5个百分点。

表 2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总样本（n=16476） 实验组（n=6978） 对照组（n=949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否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1，否=0

0.535 0.499 0.363 0.481 0.661 0.473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否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1，否=0

0.407 0.491 0.530 0.499 0.317 0.465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否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是=1，否=0

0.058 0.234 0.107 0.310 0.022 0.145

数字金融使用 是否使用数字金融的虚拟变量

使用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

0.243 0.429 0.575 0.494 0.000 0.000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人） 3.669 1.826 4.298 1.705 3.207 1.774

家庭成员文化程度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6.114 2.940 6.907 2.785 5.531 2.914

家庭劳动力占比 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数（%） 63.254 34.116 72.969 24.507 56.116 38.178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人数/家庭总人数（%） 69.778 32.947 77.876 26.629 63.829 35.757

房屋价值 家庭拥有房产的价值（万元） 17.651 29.031 25.578 35.646 11.827 21.178

车辆价值 家庭拥有车辆的价值（万元） 1.263 3.291 2.301 4.365 0.500 1.847

农机价值 家庭拥有农机的价值（万元） 0.245 0.735 0.352 0.916 0.166 0.553

金融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总值（万元） 2.775 6.135 4.487 7.972 1.517 3.856

是否获得借贷 家庭是否获得借贷：是=1，否=0 0.349 0.477 0.420 0.494 0.298 0.457

①
人情往来支出是指家庭因节假日、红白喜事等给非家庭成员现金或礼物的总价值。

②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园地面积+其他农用土地面积。

③
银行营业网点是指有银行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只有ATM机等自助终端设备的网点不属于营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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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人情往来支出 给非家庭成员现金或礼物的总

价值（万元）

0.224 0.377 0.309 0.447 0.162 0.302

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是否有村干部：是=1，否=0 0.066 0.248 0.093 0.291 0.045 0.208

人均承包土地面积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家庭总人数

（亩/人）

3.423 19.127 3.372 24.645 3.461 13.726

村庄银行营业网点 村庄内是否有银行营业网点：

是=1，否=0

0.187 0.390 0.195 0.396 0.182 0.386

村庄到市场距离 村庄到最近的农贸市场或自由

市场的距离（千米）

5.976 7.860 5.587 7.209 6.262 8.294

金融素养 受访者正确回答相关问题的个

数（个）

0.194 0.472 0.260 0.535 0.145 0.413

风险态度 受访者偏好的投资项目类型 a 1.540 1.439 1.700 1.564 1.423 1.328

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受访者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是=1，否=0

0.400 0.490 0.627 0.484 0.234 0.423

注：a 变量选项及其赋值为：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6，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5，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

目=4，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3，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2，不知道=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渐进倍差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1）列、（3）列和（5）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而

（2）列、（4）列和（6）列加入了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数字金融使用对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

正向影响。这说明与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村家庭相比，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

策略的概率更低，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更高。在控制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后，

虽然估计系数绝对值减小，但其符号和显著性均未改变，结果与前面一致。

表 3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139*** -0.060*** 0.108*** 0.040*** 0.031*** 0.020***

（0.013） （0.013） （0.014） （0.014） （0.007） （0.007）

家庭人口规模 -0.072*** 0.071*** 0.001

（0.004） （0.004） （0.002）

家庭成员文化程度 -0.017*** 0.018*** -0.001

（0.003） （0.003） （0.001）

家庭劳动力占比 -0.178*** 0.172*** 0.006

（0.022） （0.021）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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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0.101*** 0.098*** 0.003

（0.014） （0.014） （0.006）

房屋价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车辆价值 -0.002 -0.002 0.004***

（0.002） （0.002） （0.001）

农机价值 0.025*** -0.027*** 0.002

（0.008） （0.007） （0.004）

金融资产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是否获得借贷 -0.002 -0.007 0.008*

（0.010） （0.010） （0.005）

人情往来支出 -0.011 0.001 0.011

（0.011） （0.011） （0.007）

是否有村干部 -0.039** 0.050** -0.011

（0.020） （0.021） （0.012）

人均承包土地面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村庄银行营业网点 0.016 -0.019* 0.003

（0.011） （0.011） （0.005）

村庄到市场距离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常数项 0.565*** 1.146*** 0.376*** -0.188*** 0.060*** 0.041***

（0.005） （0.024） （0.005） （0.024） （0.002） （0.010）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组内R2 0.013 0.088 0.010 0.081 0.003 0.011

观测值数 16476 16476 16476 16476 16476 1647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首先，

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因

为上述三类资本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以获取更高的非农收入。而物质资本

和自然资本则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

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外出务工活动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

投入和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的家庭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最后，物质

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如果家庭拥有房屋，就可以将其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 102 -

作为创业场所，降低创业成本；而交通工具则提高了创业家庭的出行效率，方便与客户沟通和交流；

同时，稳定的资金供给也是创业的必要条件。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使用渐进倍差法识别策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在使

用数字金融前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此，本文参照已有研究（Chen and Lan，2017；黄祖辉等，

2022a），利用事件分析法考察实验组和对照组事前的平行趋势，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2

0
4

it s s it i t it
s

Livelihood DF X




           （6）

（6）式中： s 是本研究关注的估计系数，捕捉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时间趋势上的差异。s表示

使用数字金融的时间窗口。其中：s =-4表示使用前第 4年；s =-2表示使用前第 2年；s =0表示使用

当年； s =2+包括了使用数字金融后第 2年及其之后年份的时间窗口
①
。需要说明的是， s =-4被设定

为基准年份。 i 是家庭固定效应， t 是年份固定效应， it 是随机扰动项。图 1展示了 3组估计系数

的时间趋势。观察图 1可以看出，在使用数字金融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生计策略不存在明显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使用数字金融当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

时间推移，数字金融使用对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逐渐增强
②
。

（a）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b）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①
由于 s =4的样本量较少，故本文参考张军等（2021）的做法，将 s =2和 s =4合并为 s =2+。

②
图 1（c）结果显示，在样本农户使用数字金融 2年后，数字金融使用对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可能

的原因是，有的农村家庭在使用数字金融当年开始创业，但此后几年可能由于经营不善而放弃了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在本文样本农户中，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分别为 531户、477户和 424户，这反映随

着时间推移，放弃非农自营的家庭数量多于新创业家庭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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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注：横轴时间窗口表示距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相对年份。当横轴数值小于 0时，它表示使用数字金融前的年份；

当横轴数值大于 0时，它表示使用数字金融后的年份。纵轴表示（6）式中 sDF 的估计系数。

2.PSM-DID方法。为了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本文接下来使用 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运用Logit模型计算了每个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倾向得分值
①
；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

本文按最近邻匹配法为实验组家庭匹配特征最为相似的对照组家庭；最后，为了保证匹配效果，使用

PSM-DID方法必须对两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从表 4中可以看出：在匹配前，除

了人均承包土地面积、村庄银行营业网点、村庄到市场距离，其他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大于 10%，

且多数协变量的 t检验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明显缩小且绝对

值均小于 5%，同时，t检验结果也表明实验组家庭和对照组家庭的协变量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

说明，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可比性大幅增强，满足随机实验的要求。除此之外，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满足共同支撑的区域较大，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可比性，排除了实验组样本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效

应。基于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渐进倍差模型估计。

表 4 协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前 匹配后

实验组 对照组 标准化偏差（%） t值 实验组 对照组 标准化偏差（%） t值

家庭人口规模 4.298 3.207 62.7 39.66*** 3.998 4.008 -0.5 -0.23

家庭成员文化程度 6.907 5.531 48.3 30.51*** 6.393 6.410 -0.6 -0.27

家庭劳动力占比 0.730 0.561 52.5 32.31*** 0.704 0.713 -2.6 -1.25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0.779 0.638 44.6 27.66*** 0.728 0.727 0.6 0.27

房屋价值 25.578 11.827 46.9 30.90*** 17.213 16.529 2.3 1.17

车辆价值 2.301 0.500 53.7 36.06*** 1.071 0.969 3.0 1.69*

农机价值 0.352 0.166 24.5 16.12*** 0.262 0.261 0.0 0.02

①
限于篇幅，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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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金融资产 4.487 1.517 47.4 31.62*** 2.656 2.486 2.7 1.35

是否获得借贷 0.420 0.298 25.6 16.33*** 0.381 0.391 -2.1 -0.89

人情往来支出 0.309 0.162 38.6 25.18*** 0.233 0.223 2.7 1.19

是否有村干部 0.093 0.045 19.0 12.36*** 0.067 0.060 2.7 1.20

人均承包土地面积 3.372 3.461 -0.4 -0.29 3.508 3.678 -0.8 -0.31

村庄银行营业网点 0.195 0.182 3.4 2.19** 0.186 0.198 -3.1 -1.34

村庄到市场距离 5.587 6.262 -8.7 -5.46*** 5.953 5.890 0.8 0.35

金融素养 0.379 0.223 28.4 18.27*** 0.295 0.290 0.9 0.38

风险态度 2.610 2.192 35.8 22.98*** 2.447 2.422 2.1 0.90

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0.627 0.234 86.5 55.44*** 0.480 0.496 -3.5 -1.38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PSM-DID方法的回归结果见表 5。结果显示，在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金融使用对于务农

型生计策略、务工型生计策略和创业型生计策略影响的系数分别为-0.083、0.064和 0.019，且至少在

5%的水平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型生

计策略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5 PSM-DID方法的回归结果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161*** -0.083*** 0.135*** 0.064*** 0.026** 0.019**

（0.023） （0.023） （0.023） （0.022） （0.010） （0.010）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组内R2 0.018 0.106 0.016 0.098 0.003 0.013

观测值数 8266 8266 8266 8266 8266 826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③最近邻匹配采用有放

回、1对 1的匹配方法。

3.工具变量法。考虑到反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引致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此进行处理。

表 6汇报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估计系

数为 0.60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满足相关性原则。第二阶段数字金融使用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625、0.546和 0.079，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金融使用仍然

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数值为 986.793，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

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为 1574.182，大于

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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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检验说明，选取每年居住在同县同等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具

有合理性。

表 6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I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金融使用 务农主导型

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

生计策略

数字金融使用 -0.625*** 0.546*** 0.079***

（0.041） （0.041） （0.020）

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 0.600***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统计量 283.52

Kleibergen-Paap rkLM 统计量 986.793 986.793 986.793

Cragg-DonaldWald F 统计量 1574.182 1574.182 1574.182

CenteredR2 0.390 0.070 0.046 0.003

观测值数 16476 16476 16476 16476

注：①***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上述做法还存在一种担心是，采用集聚层面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可能会引入“噪声”，进而增加

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因为无法保证高级区划层面上的特征值是完全外生的。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本文又选取农村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和是否拥有电脑作为数字金融使用的工具变量。理论上

看，智能手机和电脑是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硬件设备，因此两个工具变量与数字金融使用紧

密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另外，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可能会通过一些遗漏变量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

略选择。鉴于此，笔者在回归中进一步加入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工具变量的外

生性要求，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II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金融使用 务农主导型

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

生计策略

数字金融使用 -0.308*** 0.193** 0.115**

（0.087） （0.087） （0.045）

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0.100***

（0.008）

是否拥有电脑 0.088***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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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统计量 230.06

Kleibergen-Paap rkLM 统计量 224.200 224.200 224.200

Cragg-DonaldWald F 统计量 143.719 143.719 143.719

Hansen J检验的 p值 0.162 0.827 0.291

CenteredR2 0.322 0.051 0.061 0.010

观测值数 16476 16476 16476 16476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的数值是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4.安慰剂检验。虽然前文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但估计结果还可能

受到一些无法观测的随机性因素影响。本文借鉴黄祖辉等（2022b）的做法，采用安慰剂检验来判断农

村家庭生计策略的调整是否由其他随机性因素引起的。具体而言，本文按照样本中数字金融使用情况，

从 5492个家庭中随机选取 2326个家庭作为“伪实验组”，并将剩余家庭设定为对照组。

为确保各年份使用数字金融家庭数量分布情况与真实情况保持一致，本文将 2015年、2017年、

2019年进入“伪实验组”的家庭数量设定为 493户、698户、1135户。基于随机生成的组别虚拟变量

iTreatsim 和时间虚拟变量 tPost ，本文构造了新的模拟交互项，并使用（1）式进行回归，得到模拟

的估计系数 1sim 。由于“伪实验组”是随机生成的，因此理论上模拟交互项不会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

影响。为了排除小概率事件的干扰，本文将上述随机过程重复了 500次，并在图 2中展示了 500个模

拟估计系数 1sim 的分布及相应的 p值。根据图 2，模拟估计系数大多数集中在零点附近，大部分估计

系数的 p值都大于 0.1，且图中竖线对应的真实估计系数明显属于异常值。这说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

果并不是随机性因素驱动的。换言之，数字金融使用确实影响了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

（a）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b）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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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注：横轴表示 500个模拟交互项 i tTreatsim Post 的估计系数；曲线是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圆点是估计系数对

应的p值；竖线所对应的横轴的值表示基准回归结果中数字金融使用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6、0.04和0.02）。

（三）作用机制分析

1.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金融使用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农民

的信贷可得性。同时，数字金融也丰富了金融理财产品供给，极大地提升了投资便利性，进而促进了

家庭金融资产增加。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检验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和是否获得借贷的

影响。结果如表 8（1）列和（2）列所示。可以看出，数字金融使用对金融资产和是否获得借贷的影

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提升家庭金融资本，从而验证了假说H1。在现实中，数

字金融凭借技术优势，囊括了传统金融工具囿于成本、信息等因素难以惠及的长尾人群，改善了农村

家庭金融服务可得性，具有普惠功能。

2.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获取经济信息对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作用。数字金融为农民

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务平台，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获取经济信息的数量和效率，并促进其选择非农主

导型生计策略。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借鉴华怡婷和石宝峰（2022）的方法，利用受访者对问题“您

平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
①
？”的回答来衡量经济信息关注度。根据表 8（3）列估

计结果，数字金融使用对经济信息关注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有利于家庭经济信息获

取，从而验证了假说H2。事实上，传统金融仅能为客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无法为家庭带来额外的市

场信息，而数字金融在信息传递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拓宽了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取渠道。

3.增强社会信任程度。社会信任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运用技

术优势保证了农村家庭的交易可靠性和资产安全性，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促进其

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本文采用受访者对问题“您对不认识的人信任度如何
②
？”的回答来测量

①
选项赋值：非常关注=4，比较关注=3，一般=2，不太关注=1，完全不关注=0。

②
选项赋值：非常信任=4，比较信任=3，一般=2，不太信任=1，非常不信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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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程度。表 8（4）列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的社会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说H3得到验证。这说明，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还增加了“社会信任强化功能”。传统金融

市场诈骗事件频发，手段不断翻新，金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社会信任；而数字金融提供的安全稳

定的交易环境，有利于提升家庭对社会的信任感。

表 8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金融资产 是否获得借贷 经济信息关注度 社会信任程度

数字金融使用 3.355*** 0.079** 0.204** 0.146**

（0.489） （0.033） （0.097） （0.06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组内R2 0.070 0.013 0.029 0.034

观测值数 16476 16476 10890 6182

注：①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选取每年居住在同县同等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

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回归，表中汇报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②***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③括号

内的数值是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④控制变量剔除了“金融资产”和“是否获得借贷”。

（四）异质性分析

1.家庭初始生计策略异质性。前文已经证明数字金融使用会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

略，但对于使用数字金融前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村家庭，数字金融使用会如何引起家庭在生计策略

上的变化和调整？为此，本文将从家庭初始生计策略异质性视角出发，利用分样本回归，进一步探究

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对其生计策略调整的影响。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本文

在该部分分析中删除了从 2015年开始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并按照农村家庭 2015年选择的生计策略

类型进行分类，将样本分为务农主导型家庭、务工主导型家庭和创业主导型家庭，然后利用（1）式模

型分别进行估计。

表 9报告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调整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对于 2015年选

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降低这部分家庭继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

概率，增加其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实现生计策略由农业向非农的转化。对

于使用数字金融前就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既有助于家庭继续选择务工

主导型生计策略，还能促进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而对于使用数字金融前就选择创业主导型生

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促进其继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抑制其选择务农主导型和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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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异质性分析结果 I

子样本 变量和观测值数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务农主导型家庭

数字金融使用 -0.179*** 0.156*** 0.023***

（0.018） （0.018） （0.008）

观测值数 8652 8652 8652

务工主导型家庭

数字金融使用 -0.116*** 0.077*** 0.039***

（0.018） （0.019） （0.010）

观测值数 5577 5577 5577

创业主导型家庭

数字金融使用 -0.104** -0.100** 0.204***

（0.048） （0.050） （0.050）

观测值数 768 768 768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2.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CRHPS问卷收集了农村家庭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 3种数

字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数据，本研究以此进一步分析不同数字金融服务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

差异。换言之，数字金融对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效应是使用何种数字金融服务导致的？表 10汇

报了 3种数字金融服务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借贷对农

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促进作用。

产生上述结果的具体原因可能如下：首先，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使用数字支付。数字支付能

够提高支付效率和安全性，降低支付风险，从而增加农村家庭务工和创业的信心。同时，数字支付缩

短了支付的时间和距离，使农村家庭可以更加便利地进行支付和结算，从而极大降低了其务工和创业

的成本。而且，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支付方式还有助于农村家庭通过App获取各类经济信息，

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展，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务工和创业的概率。其次，相较于传统金融“嫌

贫爱富”和低收益的特点，数字理财向农村家庭提供了货币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提高了家庭金融

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家庭金融资本的提升（吴雨等，2021），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消费保障。

同时，数字理财不仅提高了金融的包容性，还确保了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有利于提升农村家

庭的社会信任感，从而增强其外出务工意愿
①
。最后，数字借贷降低了农村家庭申请借贷的门槛，缓

解了传统金融发展中的信贷歧视，既能实现经济公平，提升社会信任水平，还可以帮助农村家庭更便

捷地获取创业所需资金，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②
。

①
数字理财对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创业对金融资本有更高的要求，

数字理财带来的金融资本的提升更适合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需求，难以支持创业活动的开展。

②
数字借贷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虽然具有正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更加关注工作机

会、薪资待遇和工作强度等因素，对借贷资金的需求不大。因此，数字借贷使用并没有显著推动农村家庭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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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异质性分析结果 II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数字支付 -0.059*** 0.040** 0.019**

（0.015） （0.016） （0.009）

观测值数 14391 14391 14391

数字理财 -0.042*** 0.033** 0.009

（0.014） （0.015） （0.008）

观测值数 14892 14892 14892

数字借贷 -0.183* 0.168 0.015**

（0.105） （0.106） （0.007）

观测值数 9558 9558 955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综

合运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

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整体而言，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采取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

看，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

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在家庭初始生计策略异质性方面，对于原本就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

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能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调整，实现农业向非农的转化；对于原本选择务工

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支持了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增加了

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

会强化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在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方面，数字支付、数字理财和

数字借贷均会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应当继续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技术科技投入，进一步加深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简化数字金融应用流

程，并结合农村家庭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开发符合农民需要的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金融服务

的供给机制。其次，应积极开展农村金融知识进农村教育活动，充分借助微信、抖音等新兴传播媒介

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数字金融产品的宣传普及，促使数字金融服务产品能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被农村家

庭所了解和使用，提升农民对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能力，以缩小农民所面临的“数字鸿沟”。最后，

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通过网络直播、更新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确保农民第一时间了

解经济金融动态，为外出务工人员优先提供生活缴费、转账汇款、账户查询等金融服务，建立外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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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金融服务长效机制。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机构加强对农村家庭创业的

资金支持力度，适度放宽农民创业的融资门槛，增加小额信贷供给，满足创业农民多场景的融资需求，

有效缓解其金融资源约束，最终实现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优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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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Use on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

SONGWenhao HUANGZuhui YEChunhui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 (CRHPS) in 2015, 2017 and 2019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use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rural households adopt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D metho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e-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rural households, bu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doption of labor-dominated and entrepreneurship-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encourages rural households choosing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by increasing household financial capital,

broadening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 and enhancing social trus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families who originally

chose agriculture-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towards non-agricultural ones; for families who originally chose labor-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not only supports these families in keeping choosing labor-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but also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choosing entrepreneurship-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families who originally chose entrepreneurship-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solidifies these families’ choices. Finally, digital payment and digital finan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choosing labor-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while digital payment and

digital lending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ural households adopting entrepreneurship-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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